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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會議所提事項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會議所提事項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會議所提事項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會議所提事項

A.A.A.A. 計算欠款的利息計算欠款的利息計算欠款的利息計算欠款的利息

委員會提出下列事項  —

(a) 應向逾期未付的贍養費欠款利息徵收利息；

(b) 應就判決日期和繳款日期期間，向判定債務人應付的贍養費

欠款及利息徵收利息，或僅向贍養費欠款徵收利息；如有決

定，應闡明於條例草案內；

(c) 條例草案應詳細闡明如何計算贍養費欠款的利息；及

(d) 除了向贍養費欠款徵收利息，應懲罰無合理辯解而屢次未能

準時及足額付款的判定債務人。

贍養費欠款的性質贍養費欠款的性質贍養費欠款的性質贍養費欠款的性質

2. 在本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我們已指出，我們

同意大律師公會的看法，懲罰性的措施有違家庭法理念。我們沒有理

由不把贍養費欠款視作判定債務，及在合理的情況下提供補救和糾正

的措施。對付屢次未能準時及足額付款的個案，也應引用同樣的邏

輯。

3. 鼓勵自願性支付贍養費是更為有效的方法。為此，我們正借

助非政府機宣傳即使離婚仍須供養前配偶及子女的訊息。這亦是司法

機構於二○○○年五月二日推出為期三年的家事調解試驗計劃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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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該計劃為正在分居或離婚的夫婦提供調解，協助他們就有關

子女及 /或財務事宜的持續安排達成雙方接受雙方接受雙方接受雙方接受的協議。

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計算方式

4. 我們已就第一次會議所提事項向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文

件，指出條例草案所載的計算公式，已是最簡單的公式，它只包括計

算利息最基本的項目，即有關的款額 (欠款 )、利率 (所有判定債項均使

用的判定利率 )及應計利息的期間。我們考慮到如贍養費支付人慣常

不按時繳付贍養費，而這種做法持續一段期間，利息的計算便可能變

得繁複；因此，我們認為有需要修改計算公式。

(a) 我們認為贍養費欠款是判定債項的一種，因此參考了《區域

法院條例》 (香港法例第 336 章 )第 50 條有關利息計算的方

法。該條訂明  —

“(1)判定債項的全部款項或判定債項當其時尚未清償的部

分款額  —

(a) 須孳生按區域法院所命令的利率計算的單利；或

(b) 在無命令的情況下，須孳生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藉

命令所決定的利率計算的單利，計息期由該判決日

期起至清償為止。

  (2) 本條所指的利息，可就不同期間按不同利率計算。＂

法庭應獲賦予權力，可飭令贍養費支付人就贍養費欠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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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利單利單利單利，即利息是按本金或拖欠款額計算，而利率不得超過判判判判

定利率定利率定利率定利率。判定利率一般是最優惠貸款利率加 3%。

(b) 《區域法院條例》第 50 條訂明，由判決日至清償為止，未

全數清償的判定債項可計算利息。但是，如果把第 50 條條

文應用在分期償還的贍養費欠款上，則計算利息會變得非常

複雜。由於法庭在作出判決時已考慮個案的所有案情﹙包括

支付人的情況和未能根據贍養令付款的原因﹚，我們建議應

按判令中有關償還的安排重新計算。換言之，如果支付人確

有按安排償還債項，則未償還的部份將不計算利息。如果支

付人未能按安排償還債務，則應按判令中的安排計算利息。

(c) 我們亦考慮過法庭判令以一筆清償贍養費欠款的情況。雖然

這種情況在計算利息方面相對簡易，但為公平起見，我們建

議使用上述 (b)的安排。

(d) 我們明白《婚姻訴訟規則》第 87﹙ 8﹚條規訂，根據交付羈

押令所支付的款項，“均須當作是為償付下述款項而作出

者：第一，償付根據原有命令不時到期應繳的款項；第二，

償付該判決傳票所涉及的債項和該傳票的訟費＂。但我們認

為，支付人在判決後所付的款項，其償付的先後次序應為  —

(i) 法庭命令應付的利息﹙如有的話﹚；

(ii) 法庭命令應付的定額訟費﹙如有的話﹚；

(iii) 每期應繳款項，包括法庭判定的分期繳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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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安排應可實現條例草案的立法原意，即補償贍養費受

款人損失的儲蓄存款利息，或因支付人欠繳或拖欠贍養費而

必須借貸所繳付的利息。

如果議員同意，我們將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會議中闡明上述的安

排。

B.B.B.B. 準備計算利息的法律費用準備計算利息的法律費用準備計算利息的法律費用準備計算利息的法律費用

5. 會議要求政府估計就處理律師會所提出的假設例子中的兩

個個案所涉及的行政費用。我們理解，這即是贍養費受款人要求法律

代表為他們準備計算利息所涉及的法律費用。如果受款人自行計算利

息，則不會涉及法律費用。

6. 法律費用是按每小時的收費率計算的。根據法律援助署的經

驗，採用政府建議的計算方法來計算利息，所涉及的法律費用約為港

幣 1 ,317 元，這已包括假設例子中的兩個個案，其細項如下  —

法律人員法律人員法律人員法律人員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由訴訟書紀計算利息 1 小時，每小時 650 元 650 元

由律師 *審定上述計算 20 分鐘，每小時 2,000 元 667 元

合共合共合共合共 1 ,317 元

*假定僱用有五年執業經驗的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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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申請贍養費欠款利息申請贍養費欠款利息申請贍養費欠款利息申請贍養費欠款利息

7. 上次會議其中一項討論的事項，是贍養費受款人應無須在向

法庭申請執行贍養令時，另外申請利息。換言之，法庭一旦命令執行

贍養令，便可自動計算利息。

8. 根據條例草案，贍養費受款人在任何要求執行贍養令的訴訟

中，都可以就贍養費欠款要求法庭飭令贍養費支付人支付利息，而無

須另外就申請利息而提出訴訟。

9. 我們並不建議在贍養令訂定支付人須支付欠款利息的自動

機制。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香港法例第 192 章﹚，法庭

有相當的權力，適當地“重新分配與訟雙方的財產＂，法庭亦有權力

更改或解除定期付款的贍養令。建議的利息計算方法實際上亦為贍養

費受款人可申索的利息設定一個上限，要求支付人支付利息的自動機

制無疑限制了法庭在這方面的權力。

10. 收取利息的自動機制亦會因為剝奪了支付人答辯的機會而

變得不公平。法庭首先須確定債務人是否欠債權人金錢；如是，是否

無合理辯解。法庭應平衡支付人和受款人雙方的利益。現時的建議賦

予法庭權力考慮有關案件的所有案情，然後決定應否判給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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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 地址的定義地址的定義地址的定義地址的定義

11 . 有律師會代表認為須在有關條例中清楚界定贍養費支付人

“地址＂的定義，以防止支付人用郵政信箱作為地址。《未成年人監

護條例》﹙香港法例第 13 章﹚第 19 條、《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香

港法例第 16 章﹚第 10 條和《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 28A 條

均規定，有義務支付款項的人士，如更改地址，須通知有關人士。上

述三項條文是按 1997 年第 69 號命令 (有關提出扣押入息令的條文 )加

入的，並應用於所有須支付贍養費的人士。《婚姻訴訟規則》的表格 2

“呈請書的一般通用表格＂規定，呈請人須列明答辯人的居住地址；

而表格 4“送達認收書＂亦規定答辯人須提供其居住地方的地址。而

《區域法院條例》則適用於根據《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第 11 條及

《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 23 條作出的有關申請。根據《區域法院條

例》第 12 號命令第 3 條規則，答辯人必須在送達認收書上填報其居

住地方的地址。因此，有關“更改地址＂的條文所指的地址，乃是居

住地址。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